
! ! ! !针对浦东、虹桥机场“黄
牛”与出租驾驶员非法拉客现
象，市交通执法总队从昨晚起，
联手机场公安等部门开展专项
整治。
昨晚 !时，记者跟随执法

人员来到浦东机场 "#航站楼
出发层，见到交警部门在通往
上海市区出口处设置了检查
点。#$分钟后，一辆沪 %&'#((

出租车被交警拦截下来，车内
有一名乘客。经询问，该乘客在
")出发层 *+号出口，在驾驶
员主动招呼下，乘上了这辆出
租车。在证据面前，驾驶员承认
了主动招揽乘客的违法行为，
交通执法部门依法对其处以
*,-元的行政处罚。
昨晚 !时 '-分，执法人员

的对讲机里传来呼叫声：“沪
%./01(出租车有擅自拉客嫌
疑。”交警在检查点顺势拦截，
车内搭乘一名空姐。她起初解
释：“我们电话约好在出发层
等，我一直叫这位师傅来接
的。”但交通执法人员询问是否
有电话通话记录时，她却始终
没有找到。再询问出租车驾驶
员，也叫不出乘客姓名。交通执
法人员说：“乘客因为要赶时
间，往往会帮助驾驶员做伪证，
这给正常执法带来较大干扰，
需要进一步调查取证才能确
认。”驾驶员最终承认了擅自接
客的行为。执法人员在做好询
问笔录后，交警部门还派出车辆将这名空姐
送至 "#出租车候客站点排队上车。

为了遏制“黄牛”与驾驶员非法拉客现
象，市交通执法总队将对浦东机场 "2、"#航
站楼出发层，以及各出租车站点、迎宾大道公
交站点加强固守和巡查，发现出租车驾驶员
私自接客、擅自招揽合乘乘客的，一旦查实，
将严格按照《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相关
条例处罚。同时，市交通执法总队将主动会商
并配合机场公安部门打击“黄牛”拉客行为。
此外，公安交警部门还将采取“视频监

控”加“实兵巡逻”的方式，加大对路面违法停
车行为的执法力度，从源头上制止出租车不
进站点排队候客擅自接客的行为。
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，市交通执法总

队还将与机场停车场管理方商定强化停车管
理。停车场管理方一旦发现有出租车进入停
车场，将立即报告监控室，并对该车辆和驾驶
员实施全程监控。在发现违法行为后，立即通
知所有收费口，不得放行涉案车辆，再由交通
执法人员和公安人员调查处理其违法行为。

本报记者 张欣平 通讯员 陈朝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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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目前流行的第三方手机叫车软件允许乘
客给小费、显示目的地、不经出租车调度中心，
明显不符合新规。它们还有希望“转正”吗？
主管部门表示，第三方运营商的出租汽

车预约服务产品，除遵守本市出租汽车行业

法规的相关规定外，还应与出租汽车企业或
调度中心合作，并定期向合作方提供预约服
务业务的相关数据。同时，使用第三方预约产
品的车辆及驾驶员必须具有本市出租汽车运
营相关资质。与第三方运营商合作的出租汽

车企业，应在合作之日起 2-日内，持有关材
料向市运输管理处或有关区县运输管理机构
办理登记备案事项。
目前，本市强生、大众、海博、锦江四大出

租车公司都有调度中心，也有自己的手机叫
车软件，是否会与第三方运营公司分享市场，
尚无明确消息。

禁用“价外加价”叫车软件
本市出租汽车预约服务管理新规即将公布实施

本报记者 张欣平

通 讯 员 黄晓勇 陈晓晨

具有“价外加价”功能的
第三方手机叫车软件在上海
出租车行业被叫停。
市交通港口局根据交通

运输部《关于规范发展出租
汽车电召服务的通知》和《上
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相
关要求，研究制定了《关于规
范本市出租汽车预约服务管
理的通知》，将于近期公布实
施。引人关注的是，其中明确
“禁止出租汽车驾驶员使用
具有价外加价、显示乘客目
的地、乘客详细信息等功能
的技术产品承接预约服务”。

! ! ! !市交港局昨天表示，本市出租汽车预约
服务管理规定出台后，行业管理部门将专项
检查出租汽车预约服务，重点查处出租汽车
驾驶员违规使用手机叫车软件“价外加价”收
费，载客营运途中接听、拨打和操作手机。

专项检查还包括对出租车车容车貌和附
属设施的检查，对驾驶员擅自加装影响行车
安全和服务质量的设施设备、违规私自张贴
的叫车软件宣传贴等广告及其他标贴一律清
除。对出租汽车驾驶员利用叫车软件实施“价

外加价”的违规行为，按《上海市出租汽车管
理条例》规定，以未按计价器显示金额多收费
行为依法查处；对车辆设施设备不符合要求
的，按《上海市出租汽车小客车车辆管理规
定》规定依法查处。对出租汽车企业和驾驶员
违反出租汽车预约服务相关管理规定的，乘
客可拨打“2#32+城建服务热线”举报投诉。

! ! ! !记者今天从市交通执法总队了解到，上
半年共查处各类绕道、多收费、拒载案件 242

件，其中有 *4名驾驶员因绕道、多收费情节
严重、影响恶劣，被吊销准营证，其余驾驶员

被处以罚款或者暂停营业 2'天的行政处罚。
近日，首批 43名被处以暂停营业 2'天

的出租车驾驶员，在市交通考试中心参加了
免费的专业培训，学习本市出租汽车行业法

规、管理政策、服务规范、驾驶安全等方面知
识，并通过了培训考试。

不少“的哥”表示，很感谢管理部门给他
们这次学习机会，以后会规规矩矩做生意，不
再“捣糨糊”，将培训中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
营运中。

! ! ! !通知还要求出租汽车企业建立预约服务
补偿制度，预约用车到达时间延误 2-分钟以
上的，对乘客予以违约补偿，补偿标准应不低
于本市出租汽车起步价。

出租汽车驾驶员承接预约服务业务后，
应在乘客指定的时间前到达，并告知乘客到
达信息；乘客未在约定时间上车的，候客应不
少于 2-分钟；乘客延迟 2-分钟以上未上车，

且与其联系不上时，经调度中心确认同意后
方可离开。不得私自将已接业务转让他人或
致电乘客擅自取消。禁止出租汽车驾驶员使
用具有价外加价、显示乘客目的地、乘客详细
信息等功能的技术产品承接预约服务。乘客
到达目的地后，驾驶员应按计价器显示金额
收取运费，不得向乘客收取违反行业相关规
定的其他任何费用。

乘客提出预约服务需求时，应主动提供
用车人姓名、用车时间、联系方式和具体位
置，并按约定时间和地点等车。驾驶员告知到
达后，乘客应按约定时间上车，如需车辆等
候，不应超过约定时间 2-分钟。如因故取消
预约的，即时用车的应在车辆到达前及时告
知调度中心，预约用车的应提前 3-分钟告知
调度中心。乘客 3次以上无故单方取消用车
需求且不告知调度中心的，调度中心可将其
作为实施乘客制约制度的行为依据。

第三方需与出租车企业合作并备案
!

第三方需与出租车企业合作并备案
!

预约延误超十分钟至少补偿起步费
"

上半年24名“糨糊”驾驶员被吊证
#

重点查处使用叫车软件“价外加价”
$

! 新规实施后!"的哥#擅自加装的第三方叫车设备将被清除 本报记者 周馨 摄


